
  
 
 

中 国 共 青 团 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委员会 

漓院团〔2019〕×号 

关于开展我校 2015 级团员团组织关系 

转出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团总支： 

团籍管理是一项政策性较强的工作，是团组织日常工作中的 

重要内容，我们应以认真、严肃、慎重地做好该项工作。为了配 

合学校档案馆顺利完成 2015 级团员的团组织关系转出，现将  

2015 级团组织关系转出工作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开展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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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5 月 27 日—6 月 12 日 

二、工作程序及安排 

（一）毕业生团员须持有团员证方可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。 

团员证由团员本人持有，入团申请书等其他入团材料跟着学生档 

案转移； 

（二）各学院团总支组织部回收 2015 级团员的团员证。若 

各学院团总支、辅导员或班团干保管或持有 2015 级团员的团员 

证，请各学院团总支统一收集，并按要求填写团员证内的“组织 

关系接转”栏，统一填写为“2019 年 6 月 18 日，因毕业组织关 

系转出，团费交至 2019 年 6 月。” 

填写完毕后于 6 月 3 日（星期一）17:10 将填写好的团员证 

上交至 1217 教室； 

（三）若出现团员证、入团志愿书遗失情况。个人须上交一 

份遗失证明（见附件 1），各学院团总支须根据本学院团员资料 

的遗失情况统计并制作出一份遗失清单（见附件 2）遗失证明的 

落款日期须与本学院团总支填写团员证的工作时间相同。 

请于 6 月 5 日（星期三）17:40 前将填写好的遗失证明、遗 

失清单和需要购买团员证或入团志愿书的费用上交至共青团学  

生事务中心 4205 办公室； 

（四）共青团学生事务中心组织部将对上交填写无误的团员 

证统一加盖公章。并于 6 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将手续已经办理完 

毕的 2015 级团员证返还各学院团总支。同时，将把办理遗失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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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后下发的新团员证书等材料返还各学院团总支。 

各学院团总支组织部申报遗失名单填写材料，并于  6 月 8 

日（星期六）17:40 前将填写无误的新团员证和入团志愿书上交 

至共青团学生事务中心 4205 办公室。共青团学生事务中心组织 

部将于 6 月 14 日（星期五）将手续已经办理完毕的新团员证返 

还各学院团总支。 

如有疑问或未详尽事宜，请联系组织部负责人。 

联系电话：米晨君 15319150997 

丛 晨 13562118023 

附件：1．遗失证明 

2．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××学院遗失清单 

共青团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委员会 

2019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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